
附件1

昆区区政府门户网站内容保障责任分工表
栏目

保障频率 保障内容 责任单位
一级 二级

一、区情信息类

魅力昆都仑

文说昆都仑

内容如有变更，及时更
新信息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概况 电子政务网络中心

图讲昆都仑 昆区宣传图片 宣传部

视话昆都仑 昆区宣传片 宣传部

二、动态资讯类

新闻动态

昆都仑动态

每周不少于10条 重要会议、活动及重大事件报道

宣传部

新闻发布 宣传部

聚焦昆都仑 视频新闻播出后 聚焦昆都仑视频文件 宣传部

政务公告 每月 重要通知 电子政务网络中心

环保公示 每月 环保整改内容 生态环境分局局、园区

上三级信息 每周 上三级信息 政府办信息室

三、政务公开



昆区区政府门户网站内容保障责任分工表
栏目

保障频率 保障内容 责任单位
一级 二级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指南、制度、
目录、年度报告、依申
请公开、依申请公开进

度查询

及时更新 信息公开相关资料 政务服务局

领导之窗 信息变动后，及时更新 区政府领导相关简介 电子政务网络中心

机构职能 信息变动后，及时更新
内容信息包括：政府组成部门、部门管理机构
名称及其工作职责、办公地址、联系方式、办

公时间、负责人姓名等信息
区委编办

政府文件 及时更新 区政府主动公开文件 政府办信息室

财政预算 及时更新
本级财政及各部门、各街（镇）“三公”经费

公开及预决算公开
财政局牵头，各预算单位配合更

新
财政决算 及时更新

政策解读 每周至少1次 解读区本级和上三级政策文件（可转载） 政府办信息室

统计数据 每周至少1次 区本级各类数据 统计局

依法行政 及时更新 相关文件政策等 司法局等各相关单位

规划计划 及时更新 相关文件政策等 电子政务网络中心



昆区区政府门户网站内容保障责任分工表
栏目

保障频率 保障内容 责任单位
一级 二级

信息公开

民生工作 及时更新 民生相关工作
民政局、人社局、农牧局、文体

局、住建局、卫健委

行政双公示 及时更新 相关文件政策等  全区各相关单位

行政许可 及时更新 相关文件政策等 全区各相关单位

行政处罚 及时更新 相关文件政策等 全区各相关单位

重大项目 及时更新 重点重大领域项目建设、运行情况 发改委

招考录用 及时更新 相关文件政策通知等 电子政务网络中心

应急管理 及时更新 应急预案、应急信息发布 应急管理局

建议提案办理 及时更新
公开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结果
公开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

政府办督查室

基础清单 及时更新 相关文件政策通知等 政务服务局等相关单位

政府公报 及时更新 相关公报 政府办信息室

四、互动交流

区长信箱 群众举报问题回复 电子政务网络中心

网上调查
政府组成部门每部门每
两年至少组织报送一次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有
重大社会影响的事项在正式决策前，提供网上
征集调查渠道，并公开调查征集结果和民意采
用情况

电子政务网络中心等相关部门



昆区区政府门户网站内容保障责任分工表
栏目

保障频率 保障内容 责任单位
一级 二级

在线访谈 及时更新 全区重点工作相关访谈内容
电子政务网络中心、政府办信息

室

五、办事服务

内蒙古自治区政
务服务网
昆区子站

相关文件政策通知等
政务服务局

六、专题栏目（根据实际适时调整）

全面深化改革 每周至少1次 全区重点改革工作内容 区委办

招商引资 每周至少1次 招商引资政策、信息等 商务局

基础教育示范区 每周至少1次 教育动态、政策等信息 教育局

人口普查 每周至少1次 相关动态、文件等 统计局

精神文明专栏 每周至少1次
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传信息

（可转载）
文明办



肃南县政府门户网站内容保障责任分解表（2017-2018年度）

注：
    一、保障方式说明：
    （一）信息报送。由各乡（镇）、各部门单位及时将拟发布信息经分管领导审核后通过邮件、电子档等方式报送
县政府信息中心选用或更新（政务公开信息需经分管领导签字后同步报送电子版和纸质文件）。
    （二）网络转载。由相关责任单位在权威网络媒体转载信息并审核后，添加至县政府门户网站相应栏目或报送县
政府信息中心发布。
    （三）授权维护。授予相关乡（镇）、部门单位政府网站后台维护权限，对相应栏目进行日常维护更新。
     二、其他说明：
    （一）保障频率。“及时更新”是指在信息生成的3个工作日内发布信息，并按照网站内容管理审核提醒设置期
限，及时对信息内容进行检查更新（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的期限发布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办理依申请公开
等除外）；
    （二）责任单位：1.明确责任单位的栏目，由各责任单位落实本栏目及下级栏目内容保障工作；2、“各相关单位
”是指有该项职能部门和开展该项工作的单位，其他未要求的单位可通过信息报送方式提供信息内容。
    三、本表由县政府信息中心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完善。


